【當孩子有提報身心障礙特教鑑定需求要如何處理】
· 鑑定轉介原則
階段一：相關初步輔導。
階段二：校園團隊合作輔導與服務，跨處室整合輔導評估改善情形，轉介前輔導至少一學期以上。
階段三：經第二階段觀察輔導仍難有效改善、有特教需求，始轉介身心障礙特教鑑定，由導師進行轉介，並於校內特推會審查。
· 鑑定轉介時程
提報截止日配合北市鑑輔會鑑定作業時程(目前臺北市身障學生鑑定就學輔導委員會每年辦理二次鑑定—上學期9~10月、下學期國中12~2月/高中2~3月)。
	         轉介截止日
階段
	上學期
	下學期

	國中
	9/10前
	11/30前

	高中
	9/10前
	11/30前


· 鑑定類別
心智障礙類(含智能障礙、學習障礙、情緒行為障礙、自閉症)、視覺障礙、聽覺障礙/語言障礙組、肢病腦麻類(肢體障礙、腦性麻痺、身體病弱)、多重障礙等。
· 鑑定轉介檢附資料(交由轉介教師-導師進行轉介)
	                轉介者
鑑定轉介檢附資料
	家長
	導師
	輔導教師
	備註

	鑑定及安置意願書(國中必附)/鑑定同意書(高中必附)
	
	
	
	備妥後，請轉介教師一併轉交特教組

	1年內醫療診斷證明(身體病弱6個月內)(必附)
	
	
	
	

	2年內心理衡鑑報告或相關評估報告(有則必附)
	
	
	
	

	1年內病歷摘要(身體病弱必附)
	
	
	
	

	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資料表100R (必附)
	
	
	
	

	輔導策略執行狀況檢核表(國中必附)
	
	
	
	

	1年內輔導紀錄(必附)
	
	
	
	


鑑定轉介相關表件下載及在校生鑑定安置常見問題請見QR CODE；鑑安輔流程請見校網：輔導處特教組特教園地身障教育 https://reurl.cc/r65K41。如有其他鑑定方面問題，請洽特教組02-25334017分機156 特教組長諮詢。[image: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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